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３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第一

季报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 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增减幅度（

％

）

营业收入（万元）

８８

，

５１４．３５ ９４

，

６６２．５１ －６．４９％

营业利润（万元）

１

，

２５４．１９ ８

，

７９３．５７ －８５．７４％

利润总额（万元）

１

，

５７０．３５ ８

，

８８９．２４ －８２．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１

，

０６８．２３ ６

，

３２９．６６ －８３．１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１７ ０．１０３ －８３．１２％

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５８％ ４．６８％

下降

４．１０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万元）

５０３

，

８１８．７８ ５１３

，

２９５．９５ －１．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万元）

１８３

，

８０４．９３ １８２

，

７６４．１３ ０．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３．００ ２．９８ ０．５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出现同比下降，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延续

２０１０

年的发展态势盈利形势良好，但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受欧债危机和国内宏观调控影响市场急转直下，国内

外市场需求下降，公司部分产品销售价格下滑，而油价高企，原材料价格一直处于高位，人工成本、资金成

本、电费、运费等运营成本又不断上升，盈利空间大幅收窄。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股票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６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下午

２

时

３０

分；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会议召开地点

公司本部十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

董事总经理黄振光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合计

３７

人，代表股份

２９３

，

０４７

，

８５６

股，占公司总股

份数的

６０．３３６１％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有

４

人，代表股份数

２８９

，

４７２

，

９４６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

的

５９．６００１％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有

３３

人，代表股份数

３

，

５７４

，

９１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０．７３６０％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并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接受万泽集团对贷款抵押物提供现金反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和公司《章程》、《公司关联

交易制度》的规定，上市公司关联股东万泽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非关联股东

３６

人，代表股份

１４

，

５４６

，

４２７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

６７４

，

５２４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９４．００６１％

；反对

６８２

，

７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４．６９３２％

；弃权

１８９

，

２０３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１．３００７％

。

五、网络投票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付方贤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王辉 沈俊敏 王效友 强国华 池晓雯 李晓鸿 凌湛 王峥慧

所持股数（股）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３

，

６０３ ２５１

，

６００ １８９

，

９００ １５２

，

９００ １３４

，

０００ ７９

，

４００ ５９

，

９００ ５１

，

５００ ４９

，

９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２１４

，

３００

股；未

投

１２９

，

３０３

股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弃权 同意 反对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彭文文、顾倩律师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七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参加国泰君安证券自助式交易系统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将参加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开展的自助式交易系统申购开放式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如下：

一、活动时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起持续进行。 活动时间如有变化，本公司或国泰君安证券将另行公告。

二、适用基金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诺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中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全球黄金证券投资

基金、诺安上证新兴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诺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多

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三、活动内容

在活动期间，投资人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自助式交易系统（包括网上交易、电话委托、手机证券、自助热自

助系统）购买上述开放式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

费率的

４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各基金原申购费率参见有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四、注意事项

１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程序以国泰君安证券的有关规定为准。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

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国泰君安证券的有关公告。

２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国泰君安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１

，或前往国泰君安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２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七日

诺安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诺安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诺安新动力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３２００１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诺安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

合同”）和《诺安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

简称“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直销机构：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代销机构开放定投业务的时间另行公告。

转换转出起始日

直销机构：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代销机构开放定投业务的时间另行公告。

定投业务起始日

直销机构：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代销机构开放定投业务的时间另行公告。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的办理时间

诺安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将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每一个交易日设为开放日，为投资者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为上午

９

：

３０－

下午

３

：

００

。 具体以销售网

点的公告和安排为准。

本基金的转换、定投业务的办理时间与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通过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直销中心、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网上交易系统目前

仅对个人投资者开通）或代销机构申购本基金，每个基金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

购费），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 本基金的定投业务不受此最低申购金额限制。

各代销机构对上述最低申购限额、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代销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本基金对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不设置最高份额限制。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

必须在调整生效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公告。

３．２

申购费率

３．２．１

前端收费

本基金在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 申购费用按单个交易账户单笔分别计算，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

而递减，具体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M

） 申购费率

Ｍ＜５０

万元

１．５０％

５０

万元

≤Ｍ＜１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１００

万元

≤Ｍ＜２００

万元

０．８０％

２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５０％

Ｍ≥５００

万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３．２．２

后端收费

本基金尚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起，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将享有费率优惠，具体如

下：

投资者使用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交通银行借记卡、招商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

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 （仅限前端收费模式），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中规定的申购费率

（以下简称为“标准费率”）大于

０．６％

的，单笔申购的费率按标准费率的

８

折执行，但折后费率低于

０．６％

的，

按

０．６％

执行；标准费率小于或等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单笔申购的费率按标准费率执行。

投资者使用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标准

费率大于

０．６％

的，单笔申购的费率按标准费率的

７

折执行，但折后费率低于

０．６％

的，按

０．６％

执行；标准费

率小于或等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单笔申购的费率按标准费率执行。

投资者使用中国民生银行借记卡、兴业银行借记卡、浦发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

购本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标准费率大于

０．６％

的，单笔申购的费率按标准费率的

４

折执行，若折后费

率低于

０．６％

的，按

０．６％

执行；标准费率小于或等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单笔申购的费率按标准费率执

行。

上述费率优惠措施如有变更，本公司将及时公告。

代销机构的申购费率优惠情况请参见各代销机构或本公司的有关公告。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本基金的最低份额为

１００

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

额赎回，但某笔赎回导致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一个网点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相应的最低赎回限额时，余额

部分的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各代销机构对上述最低赎回份额有其他规定的，以各代销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

必须在调整生效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公告。

４．２

赎回费率

赎回费用由赎回人承担，其中

２５％

的部分归基金资产所有，其余部分可用于注册登记等相关费用。本基

金的赎回费率随持有期递减，最高不超过赎回总金额的

０．５％

。 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年限（

T

） 赎回费率

Ｔ＜１

年

０．５０％

１

年

≤Ｔ＜２

年

０．２０％

Ｔ≥２

年

０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无。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５．１．１

基金转换费用构成

基金转换费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以及相应的申购费补差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

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其中赎回费的百分之二十五计入基金资产。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

金持有人承担。

注：当转入基金的适用申购费率高于转出基金的适用申购费率时，将收取申购费补差，即“申购费补差

费率

＝

转入基金的适用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适用申购费率”；当转入基金的适用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转出

基金的适用申购费率时， 不收取申购费补差。

５．１．２

转换份额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如下：

Ａ＝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Ｆ

］

／Ｅ

其中，

Ａ

为转入的基金份额；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

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Ｇ

为申购费补差费率；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Ｆ

为货币市场

基金转出的基金份额按比例结转的账户当前累计未付收益（仅限转出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 具体份额以

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

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例

１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

５００００

份转换为诺安新动力混合

假设某投资者在某代销机构购买了

５

万份诺安优化收益债券，至

Ｔ

日其持有期未满

３１

个自然日，现拟

在

Ｔ

日全部转换为诺安新动力混合。

Ｔ

日，诺安优化收益债券的净值为

１．１０００

，赎回费率为

０．５％

，适用申购费率为

０

；诺安新动力混合的净

值为

１．２０００

，

Ｔ

日该代销机构的适用申购费率为

１．５％

。 则计算如下：

１．５％＞０

，收取申购费补差，申购费补差费率

＝１．５％－０＝１．５％

转入诺安新动力混合的基金份额

＝

转出诺安优化收益债券的基金份额

×Ｔ

日诺安优化收益债券的净值

×

（

１－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的赎回费率）

÷

（

１＋

申购费补差费率）

÷ Ｔ

日诺安新动力混合的净值

＝５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

（

１－０．５％

）

÷

（

１＋１．５％

）

÷１．２０００＝４４９３０．２１

份

例

２

：诺安新动力混合

５００００

份转换为诺安货币

假设某投资者在某代销机构购买了

５

万份诺安新动力混合，至

Ｔ

日其持有期未满一年，现拟在

Ｔ

日全

部转换为诺安货币。

Ｔ

日，诺安新动力混合的净值为

１．２０００

，赎回费率为

０．５％

，

Ｔ

日该代销机构的适用申购费率为

１．５％

。 则

计算如下：

因诺安货币的申购费率为

０

，低于

１．５％

，故本次转换不收取申购费补差（即申购费补差费率为

０

）；而诺

安货币的面值（即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

转入诺安货币的基金份额

＝

转出诺安新动力混合的基金份额

×Ｔ

日诺安新动力混合的净值

×

（

１－

诺安新

动力混合的赎回费率）

÷

（

１＋

申购费补差费率）

÷Ｔ

日诺安货币的净值

＝５００００×１．２０×

（

１－０．５％

）

÷

（

１＋０

）

÷１＝

５９７００．００

份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投资者在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转换业务，可享受申购费补差费率优惠，详情请参见本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发布的公告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在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开展基金转换业务

申购费补差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代销机构的转换业务将择日另行开放，届时本公司将公告有关事项。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基金定投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

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

长期投资方式。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起，投资者可在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定投业务（含定期定额及

定期不定额申购业务）。 有关定投业务的具体规定，投资者可至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阅相关公

告及信息。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起，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定投业务，将享有费率优

惠，具体如下：

投资者使用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定投申购本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

５

折

优惠：标准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申购费率

５

折优惠，若优惠后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标准费率

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标准费率执行。

投资者使用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中国民生银行借记卡、浦发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

统定投申购本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标准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若优惠后费

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标准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标准费率执行。

投资者使用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 招商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定投申购本基金，其

申购费率享有

８

折优惠：标准费率高于

０．６％

的，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若优惠后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标准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标准费率执行。

上述费率优惠措施如有变更，本公司将及时公告。

各代销机构的定投业务将择日另行开放，敬请投资者留意代销机构或本公司的有关公告。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本公司位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的直销中心，及本公司的直销网上交易系统。

７．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爱建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

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等。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无。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起，本公司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

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投业务有关的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

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

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本基金因《基金法》、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所需而拟变更之其他事宜，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进行咨询； 也可至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

ｃｏｍ．ｃｎ

了解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８

证券简称：卫士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以专人送达、电话等方式送达各参会人。 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

７

人，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有

效。 会议由董事长黄月江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内容：

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章程》请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七日

附：修改前后公司章程对照表

修改前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

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利润分配不得超

过累计可分配利润。

现金分配股利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

情况拟定，报股东大会审议决定。公司年度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年度

报告中披露原因以及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

其占用的资金。

修改后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

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利润分配不得超

过累计可分配利润。

现金分配股利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

情况拟定，报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

配利润的百分之十，且最近三年以现金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

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年度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原因以及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

其占用的资金。

其他条款无变化。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８

证券简称：卫士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公司以通讯形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章

程

＞

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以下简称三十所）从提高会议效

率、节约成本角度考虑，提请公司将上述《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增补到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

的卫士通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核查，三十所现持有本公司

３４．８３％

的股份，其提案内容未超出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及股东

大会职权范围，且提案程序亦符合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公司董事会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以上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公司对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发布的《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以下简称

＂

原通知

＂

）补充通知如下：

一、对原通知“二、会议审议事项

２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如下：”中增加：

（

９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二、对原通知“授权委托书”进行了修订，详见附件：授权委托书。

三、除上述修订外，原通知中的其他所有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增加提案后）

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４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５

、会议地点：成都市肖家河街

１１５

号成都欣瑞宾馆六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２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如下：

（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６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７

）审议《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８

）审议《关于选举李成刚先生、卿昱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８．１

）选举李成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８．２

）选举卿昱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９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上述提案中：

第（

８

）项提案《关于选举李成刚先生、卿昱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即每

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或分开使用。

３

、独立董事杨丹先生、罗光春先生、张力上先生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４

、信息披露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证券时报；指定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第（

１

）

－

（

７

）项

议案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刊登在上述信息披露媒体的《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第（

８

）项议案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刊登在上述信息披露媒体的《成

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第（

９

）项议案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刊登在上述信息披露媒体的《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

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

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

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通讯地址：成都市高新大道创业路

６

号卫士通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４１

传真号码：

０２８－８５１９４５９８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

账户复印件。

（

２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证券账户复印

件；受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本次年度股东

大会。

（

３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４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志惠

电话：

０２８－８５１６８１１５

传真：

０２８－８５１９４５９８

２

、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附件：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七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股东出席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

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如没有做出指示，受托人（

□

有权

□

无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股东对会议议案表决如下：

序号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说明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在相应的表决栏打“

√

”表示。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

《关于选举李成刚先生、卿昱女士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赞成票数 ―――――

８．１

选举李成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选举独

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

进行，请填写赞成票数（如直接打

“

√

”， 代表将拥有表决权均分给

打“

√

” 的候选人）；子议案

９．１

拥

有的表决权数

＝

股东所持有股份

总数

×６

， 子议案

９．２

拥有的表决

权数

＝

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

×３

。

8.2

选举卿昱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９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在相应的表决栏打“

√

”表示。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股东股票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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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4

月

7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637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2012－015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否决、变更议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董事孙晶磊

3

、出席及列席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

2012

年

3

月

29

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

4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及股东出席情况：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6

日上午

9

点在公司十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4

人，持有公

司股份

234,644,9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19,875,356

股）的

45.13%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二）提案的表决结果

1.

《关于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茂名实华东油化工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234,644,90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代理人）持有（代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大贤东宇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刘军军、梁小云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0556

股票简称：

*ST

北生 编号：临

2012-008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12

年

3

月

17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4

月

6

日在北海市北海大道西

16

号海富大厦

17

层

D

座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

代表共

3

人，代表股份

85,893,86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76%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何京云委托公司董事、

总经理胡钢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公司聘请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

议进行见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大会审议了列入会议通知中

的各项议案，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提交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议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的《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资料》。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授权公司董事会根

据会计师的具体工作量及参考行业报酬标准确定其报酬。

同意

85,893,866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经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7

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小板

300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一级交易商公告

由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小板

300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本基金申购赎回及二级市场交易代码：

159917

）自

2012

年

4

月

9

日起增加宏

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申购赎回代理券商（以下简称

"

一级交易商

"

）。 上述

各营业网点可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一、一级交易商

截至

2012

年

4

月

9

日，本基金的一级交易商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17

家证券公司。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投资者应通过上述具备深交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申购

赎回业务资格的一级交易商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

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宜：

1

、本次新增代销渠道信息：

（

1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233

号

法定代表人：冯戎

联系人：李巍

电话：

010-88085858

传真：

010-88085195

客服电话：

4008-000-562

网址：

www.hysec.com

宏源证券在北京、天津、大连、杭州、上海、深圳、沈阳、宜兴、长沙、武汉、盐城、柳州、桂林、南宁、昆明、

海口、中山、郑州、台州、唐山、乌鲁木齐及疆内其他各主要城市等共

31

个城市的

80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

办理开户和认购业务。

（

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联系人：芮敏祺

电话：

021-38676161

传真：

021-38670161

客服电话：

400-888-8666

网址：

www.gtja.com

国泰君安证券在以下

28

个省、市、自治区

100

个主要城市的

163

家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投资者的开户和

认购业务：北京、通州、怀柔、天津、石家庄、太原、任丘、晋城、呼和浩特、济源、赤峰、沈阳、大连、长春、吉林、桦

甸、舒兰、哈尔滨、齐齐哈尔、深圳、平湖、广州、汕头、顺德、东莞、海口、琼海、儋州、福州、闽清、永泰、厦门、泉

州、南宁、南昌、九江、庐山、浔阳、鹰潭、余江、贵溪市、宜春、萍乡、高安、抚州、南丰、上海、南京、无锡、溧水、常

州、徐州、邳州、杭州、宁波、余姚、绍兴、衢州、台州、天台、仙居、合肥、济南、临沂、青岛、郑州、荥阳、武汉、荆

州、襄樊、宜昌、长沙、常德、桃源、衡阳、衡阳县、株洲、株洲县、成都、金堂、泸州、纳溪、贵阳、清镇、昆明、丽江、

个旧、芒市、文山、重庆、石柱、华岩、奉节、巫山、西安、兰州、敦煌市、嘉峪关、酒泉、张掖、乌鲁木齐。 ）

2

、致电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688

，

021-38569000

；

登录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gtfund.com

。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四月七日

股票代码：

000885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

2012-018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6

日上午

9

：

00

（二）召开地点：郑州市农业路

41

号投资大厦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海泉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的出席和列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4

人，代表股份

173,383,3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65%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赵晓雪、高景贺律师见证了本次

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告》

经记名投票表决，会议以

173,383,378

股同意，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

过了

"2011

年度财务报告

"

。

（二）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经记名投票表决，会议以

173,383,378

股同意，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

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三）关于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经记名投票表决，会议以

173,383,378

股同意，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

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四）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及利润分配预案》

经记名投票表决，会议以

173,383,378

股同意，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

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及利润分配预案

"

。

2011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股东净利润为

240,740,399.52

元， 加上年度结转的未分配利润

-199,038,

416.82

元，合并报表口径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1,701,982.70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106,298,040.69

元，

加上年度结转的未分配利润

-340,187,871.28

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33,889,830.59

元。按照合并报表口

径与母公司报表口径孰低原则，因公司未弥补完以前年度亏损，公司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公司

2011

年度

实现的净利润主要用于补充公司

2012

年度流动资金。

鉴于公司目前股本规模较小，

2011

年度盈利状况较好，为回报股东，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

果，并考虑到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

2011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总股本

252,543,95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五）关于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

》

经记名投票表决，会议以

173,383,378

股同意，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

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

。

（六）关于续聘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记名投票表决，会议以

173,383,378

股同意，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

过了

"

关于续聘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 决定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授权经营层与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和决定审计报酬等具体事

项。

（七）关于续聘公司

2012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记名投票表决，会议以

173,383,378

股同意，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

过了

"

关于续聘公司

2012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决定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授权经营层与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和决定审计报酬等具体事项。

（八）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盛杰民、朱永明、杨钧所作的

"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 会议认为，在

2011

年

度工作中，独立董事勤勉尽责，切实维护了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赵晓雪、高景贺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资

格、会议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2205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

2012－014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本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2

），披露本公司参与

"

成都市

新建污水处理厂厂外工程管材材料采购

"

投标，评标确定为第一名，本公司投标总报价金额为人民币壹亿叁

仟陆佰玖拾柒万玖仟玖佰元整（

13697.99

万元）。

2012

年

4

月

6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国统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四川国统

"

）收到成都市

兴蓉集团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四川国统为

"

成都市新建污水处理厂厂外工程管材材料采购

"

的中标人，中标价为人民币壹亿叁仟陆佰玖拾柒万玖仟玖佰贰拾元整（

136,979,920.00

元）。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

、该项目的业主方为成都市兴蓉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

兴蓉公司

"

）。 兴蓉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注册资本

10

亿元人民币。 公司主营城市给水、排水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建设和运营管理以及其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

资和建设管理。

2

、

2011

年度，公司未与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

3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标总报价金额占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21.4%

。

三、风险提示

1

、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影响该合同收益；

2

、截至目前，本公司尚未与该项目业主方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待合

同签订后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七日


